(服務機構名稱)老人活動中心
保障私人財產權利政策 (SQS16) 

 
(1)        目的：

此政策及相關程序之是製訂有以下目的:
1)     確保服務使用者及訪客之私人財產權利受到尊重及受到保障。
2)     確保服務使用者之私人財產不會被當作公家財產。
確保中心職員、服務使用者及訪客明確瞭解和遵守中心託管私人財產之準則及有關安排。 

(2)        私人財產的定義：
· 私人財產泛指一切由服務使用者及訪客個人擁有之物品; 例如:身份証明文件、個人日用物、飾物及金錢或參加券等。
(3)        理念：
· 服務使用者及訪客於中心範圍內、在參與活動中及接受服務時, 其私人財物的安全應受到保障，及不會被他人使用。他們並須清楚知道他們在這方面的權利及義務。
(4)        政策：
· 為有效保障私人財產安全, 中心按實際情況有以下安排, 有關安排亦會以通告、單張及口述等方式向職員及有關人士明確闡述。 

4.1             一般情況(中心不託管私人財產)

4.1.1
所有人士有責任保障其私人財產之安全, 故此中心不會提供指定地方、專責職員、授權義工或其他人士代為託管服務使用者及訪客之私人財產。
4.1.2   所有職員在提供服務期間(戶內及戶外), 須考慮如何保障服務使用者及訪客的私人財產的安全。
4.1.3
中心會留意在未得服務使用者及訪客同意之前，他們的私人財產不會被他人(包括職員)共用或作私人用途。 

4.2 
特別情況(中心代為託管私人財產)

4.2.1      中心會按實際情況在考慮在有需要時, 為指定人士或服務對象提供託管私人財產之安排。
4.2.2       中心代為託管私人財產準則包括:

※      有關人士正協助中心活動或提供服務
※    服務使用者或訪客於活動中或接受服務期間未能保管其私人財產(例如昏迷或意外受傷等)。
※      其他按需要由中心主管決定。
4.2.3
中心代為託管私人財產時, 須考慮能否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或地方存放, 並制訂適當程序處理 。 

4.2                    所有服務使用者或訪客在中心範圍內及活動中遺漏物件，中心均會列作失物, 並制訂適當程序處理。
 
4.3                    存備文件紀錄及設立有效監察機制, 並定期檢討政策、程序及文件。


(5)         程序
中心按需要製訂各項適當程序及指引以保障服務使用者及訪客私人財產安全, 並定期檢討及修訂。
5.1

程序及指引
5.1.1              (中心託管程序及指引)
5.1.2              (失物處理程序及指引)
5.1.3              (通告、單張及文件發放指引)
 
5.2                    紀錄
5.2.1              (中心託管私人財產紀錄)
5.2.2              (中心失物處理紀錄)

(6)        檢討及修訂：
※      每年一次例檢。
在有需要時, 中心職員可於職員會議中提出修訂及商議, 任何修訂於修訂後於一個月內向有關人士公佈 (包括在例會、月訊等) 。 

標準16 : 服務單位尊重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標題16.1 未經服務使用者同意, 服務單位不容許服務使用者的私人物品被當作

         公家物品使用。

中心託管程序及指引 : 

 I)  一般情況下,  中心職員不應應允服務使用者替其保管私人物品。 

 ii) 中心提供地方供服務使用者擺放私人物品處(如: 傘架), 貼上『私人物品, 未

經同意, 請勿擅自取用』的字句, 並於中心當眼處張貼『請自行保管攜來之

私人物品』的字句, 提醒服務使用者。

 iii) 特別情況下(中心代為託管私人財產)

     A/ 如有關人仕協助中心活動或提供服務時, 需將其私人物品暫存中心內, 

        中心應提供有鎖之櫃或房間存放該些物品, 鎖匙由當值主管
看

        管, 未經同意前, 所有受託管之物品, 不得被他人(包括職員)共用。

     B/ 服務使用者或訪客於活動中或接受服務期間, 因身體不適或意外受傷,

        未能保管其私人財產時, 應由當值主管, 一名中心職員, 並連同委託者

        之親屬 / 另一名服務使用者 / 訪客作為見證人, 點算其私人物品, 並

        登記在[私人物品託管紀綠表]上, 分別由當值主管, 中心職員及見證人

        在紀錄表上簽署, 受託物品存放於有鎖之柜內, 鎖匙由當值主管保管, 

        未經同意前, 所有受託管之物品, 不得被他人(包括職員)共用。

中心失物處理程序及指引 :

I  所有服務使用者或訪客在中心範圍內及活動中遺漏物件, 中心均會列作失

   物。

ii. 失物如被發現被人取用, 本中心會助該服務使用者勸喻擅用者交還該物件。

iii. 中心職員會協助失主在中心範圍內尋找失物, 如未能找到失物, 在失主同意下, 於中心內張貼失物啟示或廣播, 以協助尋回該失物。

iv. 如失主要求報警找尋失物, 由當值主管負責處理現場環境, 並回答警方的查詢。

v. 當值主管需於事發後一星期內呈交『失物處理紀錄報告』。
單位代服務使用者管理私人財物指引

1.
中心將會在中心當眼處張貼告示，勸諭服務使用者小心保管私人財物及貴重物品。

2.
一般情況下，中心不代服務使用者保管理私人財物及貴重物品。

3.
如服務使用者有需要把私人財物交中心代為保管，須向當值同工申請，並得中心主任口頭批准，方可接納。

4.
服務使用者須填寫及簽署保管/交還服務使用者財物同意書(一式2份)

5.
而當值同工亦須填寫保管/交還服務使用者財物紀錄表，當值同工須當面檢收服務使用者的財物，並簽署及將副本交予服務使用者保存。

6.
同工須將服務使用者之財物妥善擺放在安全的地方。

7.
服務使用者必須於兩個工作天內取回財物。

8
服務使用者取回中心代保管之財物時，必須出示保管/交還服務使用者財物同意書之副本。

9.
同工交還服務使用者代保管之財物，並與服務使用者當面檢收該物件及簽署所需的文件。

10.如於中心範圍內拾得之物品，中心職員須將拾遺日期、時間及物品等有關資料填寫於「拾遺登記及失物認領表格」，並統一安排適當地點存放失物，以待失物者認領。

11. 認領失物者須在「認領表格」內登記身份証號碼及簽收，方可取回失物。

12.如失物為現金或貴重物品，中心須張貼通告及在例會宣佈。逾一月後仍無人認領，中心將送交行政總部處理。

13.如會員身故，中心職員應將其存放於中心之遺物點算及紀錄在「會員遺物登記及家屬認領表格」上，並妥善存放。通知其親友／委託人到中心領取及簽收。逾六涸月後仍無人認領，中心將送交行政總部處理。
私人物品托管紀錄表
托管人名稱﹕                          會員證／ID號碼﹕                                      
聯絡電話﹕                                  托管日期﹕                               
托管之物品名稱
數量
托管之物品之名稱
數量




































托管人/見證人姓名﹕                簽署﹕                簽署日期﹕             
負責職員姓名﹕                    簽署﹕                簽署日期﹕             
主任姓名﹕                        簽署﹕                簽署日期﹕               
物品交還托管人收據
交還托管物品日期﹕               

托管人／親屬姓名﹕                簽署﹕                簽署日期﹕             
負責職員姓名﹕                    簽署﹕                簽署日期﹕             
主任姓名﹕                        簽署﹕                簽署日期﹕             

失物處理紀錄報告
失主姓名﹕              會證／ID號碼﹕               聯絡電話﹕             

遺失情況﹕
遺失日期﹕                  時間﹕                    地點﹕                

失物名稱／數量﹕                                                            

遺失經過﹕                                                                  

有關人物﹕                                                                  

負責職員姓名﹕                  簽署﹕                 日期﹕               

主任姓名﹕                        簽署:                  日期﹕                 

建議採取之行動（可(多項）

(經中心主任批閱及失主同意)
□ 張貼通告        □  中心內廣播         □  尋找失物         □  報警  

□ 其他.請註明﹕                                                            

請以下同事跟進﹕                       開始跟進日期﹕                       

（請於開始跟進日期一星期內填寫處理紀錄及呈交主任）
處理紀錄
處理結果﹕                                                                  

回覆失主﹕                                                                  

跟進職員姓名﹕                    簽署﹕                日期﹕               

主任姓名﹕                        簽署﹕                日期﹕                

保管服務使用者財物紀錄表


表格編號：

中心名稱：

申請表編號
日  期
申請人姓名
代託管之物品
數  量
負責同工
中心主任簽核

















































































































































































































































保管/交還服務使用者財物同意書(一式兩份)

中心名稱：

申請人姓名：
會員証編號：

表格編號：
聯絡電話：

代為保管之物品：

  
暫託中心保管
交還申請人

NO.
物品項目/名稱
數量
負責同工簽署
申請人

簽署
日期
申請人

簽署
負責人同工簽署
日期



















































備註：

1.
中心代申請人保管之財物，如有任何遺失，本中心不會作出任何賠償。

2.
中心不會代申請人保管其貴重物品，如：金錢、手飾等。

3.
申請人必須於兩個工作天內取回中心代保管之財物。


中心主任簽署：



日期：


拾遺登記及失物認領表格

登記日期
拾遺時間、地點
物品內容
存放地點
拾遺者及聯絡電話
登記職員
認領者姓名

(身份証號碼)
簽署
認領日期
負責職員




























































































































































































會員遺物登記及家屬認領表格

會員編號
遺物內容
存放地點
登記日期
登記職員
家屬姓名

(身份証號碼)
與會員關係
認領日期
簽署
負責職員




























































































































































































標準十六

下游訓練(職員)
制定訓練計劃:

˙訓練時間表:自我評估前三個月，大約2-3節。

˙訓練內容:標準十六之準則及實施要項。
˙訓練方式:以集訓方式推行，不同層面的員工一起接 

           受訓練，或與其他單位交流。
˙訓練員:單位主管
訓練內容編排:

第一節:˙熱身練習(簡介內容,形式)
       ˙錄影帶播放(標準十六部份)

第二節:˙研習標準十六之準則及實施要項。

       ˙分組討論案例和工作紙。
第三節:˙與其他單位交流實施的準則和安排

       ˙評估
訓練流程圖:



重點制成投影片





 看錄影帶





熱身練習





不同單位互相交流





研習案例和工作紙








� 當值主管 – 指中心當日上班職級最大者為當值主管, 順序1.中心主任, 2. 中心幹事, 3. 中心文員 




































































